
苏校防组〔2021〕20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

工作的部署要求，确保师生生命健康和校园安全稳定，现就进一

步压实责任、强化监督，从严从实做好全省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，习近平

总书记在 7 月 30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，要

求毫不松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。孙春兰副总理在我省疫情防

控关键时刻来南京检查指导，提出系列要求。省委省政府和省疫

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进行部署。学校是疫情防控的

重中之重，近期发生的疫情已经威胁到我省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

和身体健康，全省教育系统必须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复

杂性、紧迫性和不确定性，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、第一

要务，毫不松懈、从紧从严、细而又细地把一系列防控政策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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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实抓到位。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，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

根弦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厌战情绪、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，坚

决严防疫情在教育领域传播扩散。

二、全面压实防控责任。各地各校要坚决扛起防输出、防扩

散的政治责任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，确保防控要求严格到

位、防控机制严密到位、防控举措严实到位。要全面压紧压实疫

情防控“四方责任”，各地要认真履行好属地管理责任，教育行政

部门要履行好行业监管责任，学校（幼儿园）、培训机构要强化

落实好主体责任，师生员工要落实好个人防护责任，各地各校要

看好自己的门、管好自己的人、守好自己的阵地，主要负责同志

要靠前指挥，确保暑期疫情防控领导体制、应急机制、指挥体系

正常高效运行，确保各级各类学校防控措施细化到岗、责任到人。

要强化问题导向，在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上狠下功夫，在落细落

实上狠下功夫，严格落实“四早”要求，坚持“人物同防”，织密扎

牢校园疫情防控网。各高校要服从所在地统一指挥和调度，纳入

属地网格化管理，与属地社区、医疗机构、疾控机构、公安机关

加强对接。母体高校要负起主体责任，加强对相关独立学院疫情

防控工作的指导和协调。

三、严格落实防控部署。各地各校要严格按照省疫情防控工

作领导小组学校防控组印发的《关于做好近期学校疫情防控工作

的紧急通知》《关于做好全省高校 2021 年暑期及秋季开学期间疫

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新冠肺炎防控工作

的通知》《关于做好校外培训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等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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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扎实推进各项防疫措施落地落实。要严格实施校园封闭管

理，采取最坚决、最果断、最严格、最有效措施强化校园管控，

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。要严格规范学校暑期集体活动，暑

期严禁组织师生开展返校活动，严禁组织暑期集中补课等教学活

动，一律停止暑期托管服务，原则上不集中安排在校大学生暑期

实习实践活动。要严格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疫情防控管理，校

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活动一律暂停。要严格人员管理，全省教育

系统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学校，党员团员少先队员要带头践行不

出省、不出设区市的防疫要求，留校学生非必要不外出。要多渠

道多形式加强对师生员工和学生家长的教育引导，强化自我防护

意识，减少不必要的外出、接触和流动，不参加聚集性活动。要

密切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加强科普宣教和心理健康教育，按照规定

做好 12-17 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。要切实做好疫情源头

管控，各地各高校要充分利用好暑期未开学这一关键时期，全面

摸排本校师生员工行程动向和身体健康情况，做到不漏一人，不

留死角。要及时掌握疫情动态，分析研判并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，

确保校园安全，确保师生安全。

四、着力加强防控督查。各地各高校要切实履行防控责任，

建立本地本校疫情防控工作的督查检查机制，主动会同当地卫生

健康等部门精心组织，加强学校自查和属地督查，确保督查工作

做到全覆盖、无死角，确保疫情防控保障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地，

以监督实效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高效顺畅开展。当前特别要加强对

集中补课、托管服务、培训机构的督查处置工作，最大力度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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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补课和培训行为。要围绕是否压实防控责任，是否存在失职

失责、贻误工作及违反法律法规不作为、乱作为情况，是否在防

控过程中有违规违法行为等重点领域，持续强化监督，构筑严密

防线，对责任不落实、保障不到位的督促及时整改，对履职不力、

失职渎职、瞒报缓报漏报发现问题并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依纪依

法追究相关单位、学校和人员责任。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学

校防控组将通过受理举报、及时通报等方式开展重点督查，并适

时组织对重点地区和学校开展针对性的现场督查。

联系人：凌昌满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701。

                  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学校防控组

（省教育厅代章）

2021 年 8 月 5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  


